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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宁0106民初16026号

高兴旺：

本院受理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银川分
公司与被告高兴旺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3）宁0106民初16026号民事
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
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6民初16591号

周建勇：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周
建勇信用卡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2023）宁 0106民初 16591号民事判决书。自公
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6民初16602号

郭华华：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郭
华华信用卡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2023）宁0106民初16602号民事判决书。自
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
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
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6民初16604号

方楠：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方楠
信用卡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3）宁0106民初16604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
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6民初16605号

邓东东：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邓东
东信用卡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2023）宁0106民初16605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
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6民初16606号

马成龙：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与被告马成龙信用卡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3）宁0106民初16606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
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6民初16607号

马帆：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与被告马帆信用卡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2023）宁 0106民初 16607号民
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
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6民初16687号

王艳芳：

本院受理原告中国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宁夏回族自治区分行与被告王艳
芳信用卡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3）宁0106民初
16687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
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6民初16905号

高静：

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银川金凤支行与被告高静信
用卡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2023）宁 0106民初 16905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
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6民初16927号

郑剑：

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银川金凤支行与被告郑剑信
用卡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2023）宁 0106民初 16927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
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李海兵：

本院受理的原告王跟峰与被告李海兵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你
下落不明，无法直接送达民事判决书。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3）宁 0104
民初 15221号民事判决，判决如下：被告李海兵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支付
原告王跟峰货款20000元、逾期付款损失3238元；并以欠付货款20000元为基数，
按年利率5.55%的标准，支付自2023年7月12日至款项实际付清之日止的逾期付
款利息。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
受理费 381元、公告费 300元，由被告李海兵负担。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30
日内到本院702办公室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送达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6民初17246号

刘磊：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阅
海支行与被告刘磊信用卡纠纷一案，已审理
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3）宁0106民
初 17246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6民初17266号

范立志：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银川
大连路支行与被告范立志信用卡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3）宁0106民
初17266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
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6民初17268号

艾彬：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银
川大连路支行与被告艾彬信用卡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3）宁
0106民初 17268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
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6民初18658号

兰秀琴：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
告兰秀琴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3）宁 0106民初
18658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
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6民初18683号

白雪：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
被告白雪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3）宁 0106民初
18683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
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王洪银：

本院受理的原告王志刚与被告张
鹏俊、王洪银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现被告张鹏俊不服我院
（2023）宁 0122民初 4035号民事判决
书，向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本院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上诉状。
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到贺
兰县人民法院德胜工业园区人民法庭
领取民事上诉状，逾期视为送达。

贺兰县人民法院

杨文文：

本院受理的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贺兰支行与
被告杨文文信用卡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
告送达（2023）宁0122民初5215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书主要内
容：一、被告杨文文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支付原告中
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贺兰支行信用卡本金2936.8元，支
付截止 2023 年 6 月 17 日的利息、违约金 2747.83 元，共计
5684.63元；二、被告杨文文还应以透支本金2936.8元为基数，
支付 2023年 6月 18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的利息及违约
金。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贺
兰支行负担19元，由被告杨文文负担31元；公告费600元，由
被告杨文文负担。限你们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30日内到贺
兰县人民法院德胜工业园区人民法庭领取本判决书，逾期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
贺兰县人民法院德胜工业园区人民法庭递交上诉状，上诉于
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贺兰县人民法院

拍卖公告

本院在执行申请执行人满忠涛与被执行人田超合同纠纷一案中，被执行人田超未
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本院拟对被执行人田超名下位于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
市兴庆区立达国际机电城 16-9号营业房房屋及房屋所占相应面积的国有土地使用权
进行拍卖，现公告如下：一、本院将在淘宝网司法拍卖平台上进行本次公开拍卖。被执
行人田超名下位于银川市兴庆区立达国际机电城 16-9号营业房房屋及房屋所占相应
面积的国有土地使用权，首次拍卖时间为 2024年 1月 18日 10时至 2024年 1月 21日 10
时（延时的除外）。第一次拍卖起拍价：610000元，保证金：91500元，增价幅度：6100元
（以及其整倍数）。二、上述标的物的拍卖由本院自行组织。本院已委托宁夏辰易拍卖
有限公司在拍卖期间对上述标的物的相关信息进行咨询及组织看样等工作。咨询电
话：0951-8656139，监督电话：0951-3803872。如第一次拍卖流拍，需要继续降价拍卖
的，具体拍卖事宜以及降价情况可登录本院淘宝网司法拍卖平台查阅拍卖公告，本院不
再另行通知。三、对涉案标的物享有优先购买权的权利人若要行使优先购买权，应在
2024年1月12日前至本院办理行使网上拍卖优先购买权的相关手续，逾期未办理相关
手续的视为放弃优先购买权。四、对二拍流拍的标的物，申请执行人满忠涛可申请本院
予以依法变卖，相关信息可通过上述网站或电话咨询进行了解。

贺兰县人民法院

（2023）宁0303民初2309号

刘仁君：

本院受理原告史贵东与被告刘仁君、第三人宁夏鑫泉房地产
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2023）宁 0303民初 2309号民事判决书。裁判主
要内容：一、第三人宁夏鑫泉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在原告史贵
东支付 49069.23元保证金后十日内，协助将红寺堡区红寺堡镇人
和雅苑4-3-302号房屋登记至被告刘仁君名下；二、被告刘仁君于
本判决第一项完成后十日内协助将上述房屋转移登记至原告史贵
东名下；三、上述第一项、第二项中房屋登记及过户过程中产生的
税费依据相关规定由各自承担；四、原告史贵东于上述第二项完成
后向被告刘仁君支付剩余房款 9333.35元；五、驳回原告史贵东其
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 100元，公告费 600元，均由被告刘仁君
负担。本公告自刊登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副本，上诉于吴忠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吴忠市红寺堡区人民法院

（2023）宁0303民初2354号

康辉、海霞：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红寺堡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
被告康辉、白云、康自龙、海霞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本案现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3）宁 0303民初
2354号民事判决书。裁判主要内容：1.被告康辉于判决生效
后十五日内偿还原告宁夏红寺堡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借款本金50000元、支付利息1822.31元，2023年7月7日以后
产生的利息以 50000元本金为基数，按照合同约定年利率
14.1％计算至判决确定给付之日；2.被告白云、康自龙、海霞对
上述款项承担连带保证责任，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后有权向被
告康辉追偿。案件受理费 1095元，由被告康辉、白云、康自
龙、海霞负担；公告费 600元，由被告康辉、海霞负担。 本公
告自刊登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副本，上诉于吴忠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吴忠市红寺堡区人民法院

马福照、李新建：

本院受理原告中卫市柔远镇高
磊建筑设备租赁站诉你们建筑设备
租赁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23）宁 0502民初 1889号民事判
决书。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
日内到本院柔远法庭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以在公告期满之日起 15日内
向本院递交民事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中卫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中卫市沙坡头区人民法院

张少兵：

本院受理原告卢玉华与被告张少兵、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宁夏
分公司银川中心支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原告要求你们赔偿医疗
费、误工费、护理费、交通费、住院伙食补助费、营养费、残疾赔偿金、被抚养人生
活费、辅助器具费、精神损害抚慰金、财产损失各项损失共计183581.09元；被告
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宁夏分公司银川中心支公司在保险限额内承
担赔偿责任，并在交强险限额内优先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本案诉讼费用由你
们承担。因你下落不明，无法采用其他方式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应诉通知书、参加诉讼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廉政监督卡、鉴定申请书及传
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
限为公告期届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30分（遇法定
休假日顺延）在本院交通事故第一巡回法庭（办公地点：银川市公安局交通警察
支队兴庆区一大队三楼322号）选取鉴定机构，逾期视为放弃相应权利。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4执3722号

武戈：

申请执行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银川西城支行与被执行人武戈借款合同纠纷一
案，由本院作出的（2021）宁0104民初4608号民事调解书已经发生法律效力。你至今未履行
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现依法裁定拍卖被执行人武戈名下位于银川市兴庆区胜利北
街玫苑二期5号楼2单元101室（产权证号：139933）房屋 。因无法议价，定向询价和网络询
价，本院依法选定宁夏宇川房地产土地资产评估有限公司评估，评估价为404705元。本院于
2023年11月24日至2023年11月25通过淘宝网（司法）拍卖平台进行第一次公开拍卖，买受
人童云飞（身份证号612728198902042418）以316271.20元竞得该房产，本院予以确认。将被
执行人武戈名下位于银川市兴庆区胜利北街玫苑二期 5号楼 2单元 101室（产权证号：
139933）房产过户至买受人童云飞（身份证号612728198902042418）名下。因你下落不明，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裁定，限你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到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执行接待大
厅领取(2023)宁0104执3722号之三执行裁定书，逾期本裁定即视为送达。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李德森：

本院执行的申请执行人王世宽与被执行人李德森买卖合同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9）宁0104执10949号之一执行裁
定书【裁定内容为：拍卖被执行人李德森名下位于宁夏回族自治区银
川市兴庆区海宝别墅区3号楼2室（产权证号：2015005546）】。现通知
你于2024年1月9日上午9时30到本院504室通过协商一致或者摇号
的方式选取上述房产的评估机构，逾期不到视为未到场方放弃挑选评
估机构的权利，由到场方单方抽取评估机构，并于 2024年 2月 9日到
本院执行接待大厅 9号窗口领取上述房产的评估报告。对该评估报
告如有异议可在收到评估报告之日起5日内以书面形式向本院提出，
逾期不提出视为放弃异议权。本院将通过淘宝网络司法拍卖平台进
行公开拍卖，具体时间以网络拍卖通知为准。本公告自发出之日起经
过30日即视为送达（遇法定休假日顺延）。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4民初9778号

王玉宁：

原告汇丰祥商业控股有限公司与被告高风林、王万成、王玉宁及第三人宁夏钰麟花园酒店管理有限公司股东损害公司债权人
利益责任纠纷一案，本院已作出（2023）宁 0104民初 9778号民事判决，判令：一、被告高风林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在未出资
1200万元及利息（以1200万元为基数，其中2014年8月16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期间的利息按照同期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一年
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至案涉债务清偿之日止的利息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
报价利率计算）的范围内，对宁夏回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2021）宁民终632号民事判决所确定的第三人宁夏钰麟花园酒店管理有
限公司欠付原告汇丰祥商业控股有限公司的债务承担补充赔偿责任；二、被告王万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在未出资800万元
及利息（以800万元为基数，其中2014年8月16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期间的利息按照同期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基准
利率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至案涉债务清偿之日止的利息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
算）的范围内，对宁夏回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2021）宁民终632号民事判决所确定的第三人宁夏钰麟花园酒店管理有限公司欠付
原告汇丰祥商业控股有限公司的债务承担补充赔偿责任；三、被告王玉宁在受让1200万元股权范围内对被告高风林的上述债务承
担连带责任。案件受理费108257元，由被告高风林、王玉宁负担64954元，被告王万成负担43303元；公告费700元，由被告王玉宁
负担。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3）宁0104民初9778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到本院1105室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
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4民初14673号

马龙：

原告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银川分行与被告马龙
信用卡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无法直接送
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3）宁 0104民初 14673号
民事判决书，判令：被告马龙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
偿还原告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银川分行信用卡透
支本金 39999.68元，支付利息、违约金合计 8060.5元。如果
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规定，加倍支付
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 1002元，公告费
600元，合计 1602元，由被告马龙负担。限你自本公告之日
起 30日内到本院 1101室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提交上
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4民初14671号

王瑞：

原告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银川分行与被
告王瑞信用卡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
明，无法直接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3）
宁 0104民初 14671号民事判决书，判令：被告王瑞于
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原告中国光大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银川分行信用卡透支本金 81181.16元，
支付利息、违约金及费用合计 18620.65元。如果未
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规定，
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
2295元，公告费 600元，合计 2895元，由被告王瑞负
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
提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吉翔：

本院受理原告黄建华与被
告吉翔、银川市兴庆区一品商行
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原告黄建华对本院作出的
（2023）宁 0104 民初 12251 号民
事判决书不服，提出上诉，上诉
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第一项，依
法改判由被上诉人吉翔、银川市
兴庆区一品商行共同承担付款
责任或将本案发回重审；2.本案
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负担。现
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民事上诉
状副本，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
本院1106室领取民事上诉状，逾
期则视为送达。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马彦龙：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与被告马彦龙金融借款合同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2023）宁 0106民初 17991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
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马奋林：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与被告马奋林金融借款合同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2023）宁 0106民初 18043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
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马春梅（曾用名：马祖麦）：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与被告马春梅（曾用名：马祖麦）金
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3）宁 0106民初
18046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杨学晖：

本院受理原告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宁夏回族自治区分行与被告杨学晖信
用卡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2023）宁 0106民初 10002号民
事判决书及民事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
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及民事裁
定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田学亮：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与被告田学亮金融借款合同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2023）宁 0106民初 15800号民事
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
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陈晓宁：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与被告陈晓宁信用卡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2023）宁 0106民初 16203号民事
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
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马华：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与被告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本院(2023)宁 0106民初 15974号民
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
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
达。如你们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韩海波：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与被告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本院(2023)宁 0106民初 17361号民
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
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
达。如你们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海龙：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与被告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本院(2023)宁 0106民初 17519号民
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
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
达。如你们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马小强：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与被告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本院(2023)宁 0106民初 17621号民
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
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
达。如你们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李建军：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与被告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
院(2023)宁0106民初17759号民事判决
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30日内来本院
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你
们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宁
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叶娟：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与被告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本院(2023)宁 0106民初 17867号
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
为送达。如你们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王涛：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与被告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本院(2023)宁0106民初17882号
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
为送达。如你们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6民初15681号

高淑芳：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与被告高淑芳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3）宁 0106 民初 15681 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
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